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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2021_2022__E5_8F_B8_E

8_80_83_E5_88_91_E6_c36_51098.htm 【重点法条】 第二百七

十四条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相关法条】 《刑法》第263条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4月28日《关于敲诈 勒索数额认定标准

问题的规定》。 【意思分解】 1本条规定的是敲诈勒索罪。

认定本罪的关键是客观方面行为人采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 

逼迫财物所有人、保管人就范，将公私财物交由行为人或其

指定的第三人控制或提供财产性利益。 2敲诈勒索要求数额

较大的才构成犯罪，何谓“数额较大”，应参照《关于敲诈

勒索数额 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以1000元至3000元为起点

。 3注意本罪与抢劫罪的区别，它们主要在“胁迫”的方式

上有相似之处，对此主要用以下 几个方面区分：一是威胁的

内容是否仅限于暴力；二是威胁的方式是否由行为人当场向

被害人发出；三是非法取得财物的时间是否只能在当场当时

取得。 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 

【重点法条】 第二百七十七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

管制或者罚金。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 ，依照前款

的规定处罚。 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以暴力、威胁方法

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

处罚。 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



工作任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造 成严重后果的，依照

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相关法条】 《刑法》第157条第2款、

第242条第1款；最高人民检察院2000年3月21日《关于以暴力

、威胁方法阻碍事业编制人员依法执行行政执法职务是否可

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论处的批复》。 【意思分解】 1本条

规定是妨害公务罪。典型的妨害公务罪即第1款规定的以暴力

、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

本条第2款、第3款、第4款规定的是特殊情形的妨害公务行为

。本罪的犯罪对象是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包括人大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2如果是以暴力、威胁

方法阻碍人大代表执行公务的，要求必须是依法执行代表职

务；如 果是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

行职责的，还要求必须是发生在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中，这

是特定时间要件；对于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或者公安机关

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则不需要必须以暴力、威胁方

法作为特定的手段要件，但此种情形构成本罪的要满足二个

条件：一是依法执行的是国家安全工作任务；二是要求必须

造成严重后果。而本条前三款所规定的情形并没要求必须有

严重的后果发生。当然，如果采用了暴力威胁的手段，阻碍

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安全任务，即使

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可以构成妨害公务罪，因为这完全符

合本条第1款的规定。 3根据《关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事

业编制人员依法执行行政执法职务是否可对侵害人 以妨害公

务罪论处的批复》，对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有事业单

位人员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或

者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中受委托从事行政执法活



动的事业编制人员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对侵害人也应以妨

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